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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PU’ER LANCANG ANCIENT TEA CO., LTD.
普洱瀾滄古茶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11）

內幕消息
附屬公司收到仲裁裁決書

本公告乃由普洱瀾滄古茶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為「本集團」）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
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廣州康瑞瀾滄古茶有限公司（「廣州康瑞」）接
獲來自深圳國際仲裁院（「仲裁院」）作出的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的仲裁裁決書（「裁決
書」）。

根據裁決書，案情源於廣州康瑞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八日與仲裁申請人（「申請人」）劉存芝簽訂的
一份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借款金額為人民幣1,000萬元（「該借款」），借款期限為90天，借
款利率為2%╱月，廣州康瑞逾期未能歸還該借款，因此申請人向仲裁院提出以廣州康瑞為第一
被申請人的仲裁申請。在廣州康瑞被列為第一申請人的同時，本公司前董事、高管王娟（「王女
士」）因對該借款合同出具《擔保書》，向申請人提供連帶責任保證，被列為第二被申請人。

就此，仲裁院裁決：

1. 廣州康瑞償還申請人借款本金人民幣9,700,424.44元（與借款合同約定之人民幣1,000萬元
之差額乃由仲裁院依法裁定扣除）；

2. 廣州康瑞向申請人支付逾期還款利息：第一筆逾期還款利息以人民幣2,900,424.44元為基
數，按照年利率12.4%，自二零二五年三月九日計算至實際清償之日止；第二筆逾期還款
利息以人民幣4,800,000元為基數，按照年利率12.4%，自二零二五年三月十日計算至實際
清償之日止；第三筆逾期還款利息以人民幣2,000,000元為基數，按照年利率12.4%，自二
零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計算至實際清償之日止；

3. 廣州康瑞補償申請人律師費人民幣40,000元；

4. 王女士對廣州康瑞在前述裁決1-3項確定的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5. 廣州康瑞、王女士補償申請人保全費人民幣10,000元、保全擔保費人民幣5,025.20元；及

6. 仲裁費人民幣124,953元，廣州康瑞、王女士承擔人民幣121,204元，由其直接向申請人支
付。

裁決為終局裁決，自作出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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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公司對該案件的核查，該借款被轉入第三方私人賬戶，廣州康瑞未收到相應的任何款
項。經公司查詢內部印章審批流程記錄，借款合同未履行內部用印申請與批准流程，屬於前董
事、高管王女士和張慕衡先生（廣州康瑞法定代表人）（「張先生」）的嚴重失職行為。

鑒於王女士及張先生的行為已經損害了本集團利益，本公司已要求其負責清償仲裁所涉債務。
而其已書面承諾：(i)仲裁案件（「案件」）所涉借款僅以其個人身份作出，有關借款也為彼等個人
使用，與本公司及廣州康瑞無關；(ii)為挽回案件對本公司造成的不利影響，彼等同意賠償本公
司在案件中所產生的一切經濟損失，具體金額以本公司及廣州康瑞實際發生的各類具體賠償數
額為依據予以確定；(iii)彼等承諾將積極與仲裁申請人協商相關償付時間和還款方式，並負責
自籌資金償還案件下本金、利息及其他裁決應由廣州康瑞支付之款項，推動案件盡早得以妥善
解決。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將根據其還款表現和對集團造成的實際經濟損失，予以追責。

由於目前裁決結果尚未實際執行，執行情況存在不確定性，暫不能確定裁決對本公司財務表現
的具體影響金額。根據該案件所涉金額和本公司現有流動資金狀況判斷，該案件的執行不會對
公司生產經營活動產生重大負面影響。董事會目前亦正與本公司律師積極溝通有關裁決之具體
行動計劃，以維護本集團及上市公司股東的合法權益。

董事會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以告知股東任何最新情況。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普洱瀾滄古茶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杜春嶧女士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i)執行董事杜春嶧女士、周信忠先生、石一景女士及付剛先生；(ii)非
執行董事劉佳杰先生；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黃琳女士、湯章亮先生及楊克泉博士組成。


